	新北市中和國小教職員工加班請示單

	單　位
	職　　別
	姓  名
	加　班　事　由
	加　班　日　期　起　迄　時　間
	加班

時數
	備  註

	
	
	
	
	日       期
	時      間
	
	

	○○處
	教師
	○○○
	辦理人事暨其他相關業務
	自106年○月○日起

至106年○月○日
	自16時30分起

至18 時30分止
	12
	

	製　表　人
	單　位　主　管
	首　長　批　示

	
	
	


1、 依據行政院99.06.09院授人給字第0990062850號函修正「各機關加班費支給標準」辦理。
2、 本校教職員工加班，以在規定上班時間以外，應於事前詳填加班請示單，詳述加班事由，並經首長核准後始得加班，每人每日加班不得超過4小時，每月不得超過20小時。加班補休請於加班日後6個月內補休完成。且加班起訖均應親自依時間簽到（退）或有其他可資證明之紀錄。
3、 加班事項應授權一級單位主管負責決定辦理，加班是否發生重領情事，應由各一級單位主管負責。

4、 本表請於加班後併同加班簽到(退)單於申請補休假或加班費時用。
	新北市中和國小教職員工加班簽到（退）單

	單位
	姓  名
	加班事由
	日期
	加班
時間
	到勤

簽名
	簽退
時間
	退勤

簽名
	加班時數(A)

A=B+C
	補休時數

(B)
	請領加班費時數(C)
	主管簽章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